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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
与我国保安处分制度刑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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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行为人的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为前提，行为人为中心，教育改造为手段，防患于未然为目的

的保安处分，契合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不断疏导矛盾、及时

化解冲突的有效手段。 保安处分刑罚化是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实现司法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刑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保安处分的刑事立法应以刑法修正案的体例将

其纳入刑法典，其内容包括：保安拘禁、保护管束、劳作处分、监护处分、矫正处分、强制治疗、善行保证、吊销营业执

照、剥夺驾驶许可执照、没收、解散单位和驱逐出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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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利用法制与

犯罪作斗争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正确认识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确认识国家刑罚可能

达到的效果。” ［１］１３当以行为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
犯罪行为为中心、以恶制恶为手段、惩治于已然的刑

罚，难以应对犯罪浪潮的冲击和猖獗的犯罪现实时，
人们不得不把视野转向以行为人的生理状况、自然

现象和社会环境为前提、行为人为中心、教育改造为

手段、防患于未然的保安处分。 保安处分的刑罚化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现代化的标志，也必将成为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刑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　 保安处分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沿革

保安处分是指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或者具有社

会危险性的人，以教育、矫正、治疗、监护等方式，防
止其危害或者继续危害社会所采取的一种预防犯

罪、确保社会平安和矫治行为者本人的不良人格或

病理身心的各类刑事制裁制度。 实证主义哲学观点

是保安处分的方法论基础。 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
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应从抽象的假设、概念、公理出发

推导一定的结论，而应从科学实证、事实材料出发总

结规律。 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实证刑法

学派认为：研究犯罪和刑罚应根据不同人的素质、地
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人格形成过程、实施犯

罪行为的状态等具体情况，分别研究人与犯罪的关

系，引出结论、提出对策。 以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为

对象的理论与社会保卫理论相结合，便产生了保安

处分理论。
社会连带主义和经济主义原则是保安处分的思

想精髓。 社会连带主义认为：人们共同生活在社会

中，必然具有社会连带关系，犯罪是对社会连带关系

的破坏。 社会环境、先天素质、心理意识、外界刺激

等多种因素都与犯罪的形成有关。 因此，不能把犯

罪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而应从堵塞社会上一切

诱发犯罪的因素入手，通过对犯罪者教育、改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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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等保安处分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保障社会

连带关系的稳定。 经济主义原则从“牺牲最小法益

而取得保护全体法益得最大效果”出发，认为保护

社会利益，就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或者使个人利益

受到限制，但个人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不
能对个人利益作无限制的侵害，否则，便与社会连带

主义原则相矛盾。 经济主义原则认为：事前的预防

性保安处分，比事后的惩罚性刑罚处罚更经济；软性

的、不定期的、执行灵活的保安处分，比硬性的、法定

的刑罚执行更经济。
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最早系统论述了保安处分

问题，对保安处分理论的产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
瑞士刑法学家斯托斯 １８９３ 年提出了《瑞士刑法预备

草案》（斯托斯法案）专章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将
保安处分理论法律化，开创了保安处分大规模立法

的基础。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将克莱因的保安处分

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菲利将

实证主义哲学引入保安处分理论，奠定了保安处分

的实证主义基础，并提出了菲利法案。 菲利法案是

１９３０ 年比利时社会防卫法的蓝本和 １９３０ 年意大利

刑法修正案的基础。
１８９３ 年的《瑞士刑法预备草案》 （斯托斯法案）

开启了保安处分刑罚化的立法例，１９０８ 年的《瑞士

刑法草案》、１９０９ 年的奥地利《刑法改正草案》和德

国《刑法改正草案》 （ ２０ 世纪初期的三大刑法草

案），以及 １９２１ 年的《意大利刑法预备草案》 （菲利

草案）、１９２６ 年的捷克刑法草案、１９２７ 年的意大利刑

法草案及日本刑法预备草案都对保安处分作出了规

定；１９２９ 年荷兰的《常习犯人法》、１９３０ 年比利时的

《社会防卫法》、１９３０ 年意大利刑法典、１９３２ 年波兰

刑法典、１９３３ 年德国刑法典、１９３５ 年中华民国刑法

典、１９３７ 年瑞士刑法典、１９４７ 年英国的刑事裁判法、
１９６８ 年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１９７６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等，都明

确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 正如屈学武所说：“作为

一种刑法思想，保安处分萌芽于古罗马法；作为一种

刑法理论，它发端于 １８ 世纪末叶德国刑法学家克莱

茵的保安处分理论的提出；作为一种刑事政策和刑

法制度，它勃兴于 ２０ 世纪。 保安处分以事前积极预

防的保安措施与因人施治的刑事政策弥补了刑罚事

后补救的、对社会安全和个人矫治的局促，惟其如

此，近现代以来，特别是 １９２６ 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

国际刑法协会会议通过了‘将来的刑法典中须有保

安处分的实体规定’的希望性条款以来，保安处分

不仅为西方国家刑法普遍纳入，也为东亚不少国家

诸如韩国、泰国刑法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

俄、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古巴等国家的刑法

所借鉴和延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刑法规范化、
现代化的标志。” ［２］

二　 保安处分刑罚化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

然要求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

的重要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

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 ［３］王

伟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一文中认为：“正因为有矛盾，才要和谐，也
正因为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关键是必须有效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

人民内部矛盾。 认识和谐，首先要认识矛盾，构建和

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社会在解决矛盾的

过程中求得统一和谐。” ［４］曾庆红在《关于国内形

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文中也指出：“任何

社会都不可能是无差别社会，更不可能是没有任何

矛盾和问题的社会。 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

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

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

制。” ［５］以行为人的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

境为前提、行为人为中心、教育改造为手段、防患于

未然为目的的保安处分，正好契合从法律上体现科

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

要求。 以防患于未然为目的的保安处分，正是不断

疏导矛盾、及时化解冲突的有效手段。 保安处分刑

罚化是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

监督机制，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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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安处分的刑罚化是我国刑法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

（一）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呼唤保安处分刑罚化

商品经济以价值规律为杠杆，货币成为商品社

会中人们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代名词。 人们企图以最

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利润，
实现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扩张、自我满足的目

的。 市场竞争的获胜者获取高额、超额利润，个人财

富急剧膨胀，拥有土地、矿山、工厂、球场、别墅、飞
机、巨额股票、各种知识产权等，享尽人间的荣华富

贵。 大量的竞争失败者，为生存而忙碌、为生存而奔

波，受生存的困忧，有的甚至债台高筑、饥寒交迫、贫
病交加。 在这种两级分化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绑架

勒索、偷盗、抢劫、杀人越货等犯罪的发生率居高不

下在所难免。 据某市统计，近 １０ 年，偷盗案件和大

案分别增加了 ２．５７ 倍和 ２３．４７ 倍，抢劫案件和大案

分别增加了 １９．６５ 倍和 ３６．０９ 倍［６］１３２。 当以行为人

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犯罪行为为中心、以恶制恶为手

段、惩治于已然的刑罚，难以应付犯罪浪潮的冲击和

猖獗的犯罪现实时，以行为人的生理状况、自然现象

和社会环境为前提，行为人为中心，教育、改善、治疗

为手段，防患于未然的保安处分必然成为遏制犯罪

的重要措施。 尤其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

人，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限制责任能力的聋哑

人、盲人或智力痴愚的人，有特种危险性的刑满释放

但尚未释其恶习的人，被宣告缓刑或假释的人等，保
安处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不可或缺的。 在我国，面
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保安处分刑罚化已是大势所

趋。
（二）人权保障要求保安处分刑罚化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保安处

分”的术语，但一些行政法规规定了一些行政保安

措施，如劳动教养、工读学校、毒品吸食的强制禁戒、
卖淫嫖娼性病患者的强制治疗等。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规定：劳动教养期限为 １ 至 ３ 年。 需要实行劳动教

养的人，均由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

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 上述城市的民政、公安、劳动

部门负责人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公安机关受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

养的人。 公安机关设置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机构，

负责组织实施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

工作。 这种集调查、指控、决定、执行于一体的比管

制、拘役刑更重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由
于缺失司法审查，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公民人权的侵

犯。 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不仅刑事处罚措施的

适用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保安处分措施的适用也

必须经由法官进行司法审查后才能决定。 正如德国

刑法学者所指出的：“刑罚和处分的双轨制原则上

讲是无可指责的，因为罪责报应和危险预防是两种

不同的东西，但两者又都属于刑法的合法任务。 如

同刑罚一样，处分同样需要合法化：它们不仅必须是

符合目的的，而且还必须能够经受住公正法庭的审

判。” ［７］１０６可见，行政保安措施刑罚化是“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内在要求。
（三）国际刑事司法协作需要保安处分刑罚化

现代社会，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国际交往的日

益发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已成潮流。 随着我国

加入 ＷＴＯ、融入世界大家庭，我国刑法也应当融汇

国内外先进法律的精髓，尤其应批判地吸收已历经

上百年理论洗涤和几十年立法、适法和执法实践考

验的保安处分制度，以促进我国刑法现代化和开展

国际刑事司法协作。 喻伟认为：“设立保安处分制

度，符合现代刑法发展潮流。 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
都在经历一个由严酷到缓和，由报应到教化的过程。
刑罚制度的改革，保安处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正是

这一过程的反映。 世界上不分国别不分社会制度的

差异广泛采用保安处分制度，得到国际会议承认和

促进，成为国际性现代刑法潮流，大势所趋，我们应

当切磋交流，接轨而进。” ［８］

四　 我国基本具备保安处分刑罚化的社会条件

（一）我国已经开始了实质意义的保安处分立

法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保安处分”的术语，更没

有在刑法典中对保安处分作专章规定，但在我国的

刑法中仍有一些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条款。 （１）对
未成年犯罪分子的监护管教或收容教养。 刑法第

１７ 条第 ４ 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

候，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２）精神病监护医疗。
刑法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

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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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３）强制禁戒。 １９９０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 ８ 条第 ２ 款规

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 强制戒除后又

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

养中强制戒除。” （４）强制治疗。 １９９１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 ４ 条

第 ４ 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一律强制进行性病

检查，对患有性病的，进行强制治疗。” （５）特别没

收。 刑法第 ６４ 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

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

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

物，应当予以没收。” 在我国 １９９７ 年新刑法典的修

订过程中，曾就保安处分是否应纳入刑法典总则设

立专章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均曾主张在刑法典中设立保安处分专

章［９］，后因保安处分纳入刑法典的问题较为复杂，
而新刑法典需要通过的时间又比较急迫，因而我国

１９９７ 年新刑法典中未增设保安处分专章。 我国刑

法中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条款，为未来的保安处分

立法的调控对象、途径、目的及其冲突准据、权利的

让渡与服从、运作程序及立法体例等方面提供了立

法例。
（二）我国基本具备保安处分刑罚化的司法条

件

刑事司法中注重对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素

质、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人格形成过程、
实施犯罪行为的状态等具体状况的分析，注重对不

同犯罪人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的矫治，是保安处分

实施的司法前提。 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立的

诉讼程序，已经构架成型保安处分的司法模式。 我

国先后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 （《利
雅得准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 我国对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注重未成年人走上犯

罪道路的社会、教育、家庭等方面的原因，赋予未成

年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

个诉讼阶段。 尤其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阶段，实行

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设立专职人员对未成年

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充分体现行刑人

道化精神。 这种以行为人为核心、以矫治犯罪人不

良人格或病理身心为目的司法制度，正是保安处分

得以实施的司法条件。
（三）我国基本具备保安处分刑罚化的物质基

础

我国已基本拥有执行不同类型的保安处分的物

质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在县级以上城市新建

了一批戒毒所、精神病院、性病医院、麻疯病院或其

他医院。 这些医疗机构能够对吸毒者实施强制戒

毒、矫正、辅导、监视，对精神病患者、酗酒、性变态

者、患有麻疯病、花柳病及其他传染病的犯罪人施以

强制医药治疗、矫正、辅导、监视，以预防其犯罪。 我

国县级以上城市建立的少管所已经形成一支训练有

素的对少年犯进行监督、辅导、保护、管束、教养以防

止其再犯罪的管教干部队伍，能够胜任对少年犯的

教育与改造。 我国县级以上城市建立的劳教所可以

用于有劳动能力而逃避劳动的放荡流浪汉、乞丐、
“三陪”女等的收容劳作场所，以养成劳动习惯，防
止其危害社会，也可以用于习惯犯、常业犯、累犯、有
重大嫌疑和倾向犯罪人与社会的长期、不定期的隔

离，消除其犯罪危险。
（四）我国基本具备保安处分刑罚化的群众基

础

自治团体是实施保安处分最重要的群众组织，
尤其是监护处分、矫正处分、劳作处分、保护管束等

保安处分实施的直接主体。 实践证明，自治团体、慈
善团体、本人亲属为世界各国保安处分的施行提供

了强大的社会群众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顾昂然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中宣部、中直机关工

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

市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指出：全国已建立

了 ６９ 万多个村民委员会，９ 万多个居民委员会［１０］，
遍布我国城乡的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

委员会）既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自治团体，也是实施保安处分、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

的群众组织。
五　 保安处分的主要内容与立法模式

（一）国外保安处分的主要内容与立法模式

１ 国外保安处分的主要内容

各国对保安处分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总括起

来，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有 １２ 种。 （１）监护处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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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监察处分或精神病院收容处分，适用于无责任能

力或限制责任能力，且精神异常有犯罪危险性的人，
对他们进行治疗、监督、保护，以防止其危害社会。
监护处分一般在监护所、精神病院、医院、慈善团体

等处所执行。 （２）矫正处分，又称禁戒处分，适用于

吸毒、酗酒、性变态的犯罪人。 对他们进行矫治、隔
离或戒除，以防止其危害社会，如实行强制戒毒、强
制戒酒、去势等保安处分措施。 （３）劳作处分，适用

于有劳动能力而逃避劳动的放荡流浪汉、乞丐、妓女

等，将他们收容于劳作场所，以养成劳动习惯，适应

社会生活的需要，防止其危害社会。 （４）保安监置，
又称预防处分或预防拘禁或保安拘禁，是最严厉的

保安处分措施，适用于具有特殊危险性的犯罪人，包
括习惯犯、常业犯、累犯、有重大嫌疑和倾向犯罪性

的人，将他们与社会长期的、不定期的隔离，消除其

犯罪危险。 （５）保护观察，又称保护管束或行为监

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和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人，
对他们进行监督、辅导、保护、管束、教养，以防止其

再犯罪。 保护观察一般由警察官署、自治团体、慈善

团体、本人亲属等执行。 （６）强制治疗，适用于患有

麻疯病、花柳病及其他传染病的犯罪人，将其交付性

病院、麻疯病院或其他医院，施以强制医药治疗，矫
正、辅导、监视，以预防其犯罪。 （７）剥夺驾驶许可

执照，适用于欠缺驾驶能力、不适宜驾驶机动车辆的

交通肇事的犯罪人，以确保道路交通的安全。 （８）
吊销营业执照，适用于滥用职业或营业上的专有知

识或特有的关系而实施犯罪的人，禁止其在一定期

间或永久从事该项职业或营业，预防其再犯此罪。
（９）善行保证，对有再犯危险性的人，令其提供一定

数量的金钱或有价证券，以保证其将来不再犯罪的

措施。 在处分执行期间，未再犯罪，退还其所提供的

保证金，如违反善行保证，将保证金收归国库。
（１０）没收，又称特别没收，是指为消除、预防再犯罪

而没收其与实施犯罪有关的物品，包括犯罪使用的

物品、犯罪所得的物品、违禁品等。 （１１）解散法人

组织，解散犯罪的法人组织，以消灭其再犯能力，是
对法人犯罪最重要的保安处分措施。 （１２）驱逐出

境，适用于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外国人，在刑罪执行

完毕或赦免以后，强制其离境返回所属国或允许其

居留的第三国的措施。 此外，有的国家还规定，如限

制居住或禁止在一定地区居住，禁止或限制从事某

种职业，禁止或限制出入一定场所，实施绝育手术、

剥夺官职等保安处分措施。
２ 国外保安处分的立法模式

保安处分的刑事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
一元式立法体例。 即在刑法中只规定保安处分，而
不规定刑罚，把传统的刑罚方法融于保安处分体系，
以保安处分代替刑罚的立法体例。 １９２１ 年的《意大

利刑法预备草案》 （菲利草案）、１９２６ 年的《苏俄刑

法典》、１９２６ 年的古巴刑法草案等采用了这种立法

体例。 （２）二元式立法体例。 即在刑法中既规定刑

罚，又规定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成为刑事制裁体系的

组成部分的立法体例。 瑞士、德国、日本、捷克、南斯

拉夫等多数国家采用这种立法体例。 （３）单行立法

体例。 即以刑事特别法的形式，单独对保安处分作

出专门规定的立法体例。 １９２７ 年瑞典的《关于常习

犯人的立法》、１９２９ 年荷兰的《常习犯人法》、１９３０
年比利时的《社会防卫法》、１９３３ 年德国的《危险常

习犯人及保安处分法》等采用了这种立法体例。
（二）我国保安处分应当包括的内容与立法模

式

１ 我国保安处分应当包括的内容

按照我国的立法传统并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刑事

立法的经验，我国保安处分刑事立法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１）保安拘禁，适用于具有特殊危险性的犯罪

人，包括习惯犯、常业犯、累犯、有重大嫌疑和倾向性

犯罪的人，将他们与社会长期的、不定期的隔离，消
除其犯罪危险，一般在劳教所执行；（２）保护管束，
主要适用于少年犯和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人，对他

们进行监督、辅导、保护、管束、教养，以防止其再犯

罪，少年犯的保护管束一般在少管所执行，宣告缓

刑、假释的犯罪人的保护管束一般在原单位或者其

所在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执行；（３）劳作处

分，适用于有劳动能力而逃避劳动的放荡流浪汉、乞
丐、“三陪”女等，将他们收容于劳作场所，以养成劳

动习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防止其危害社会，一
般在劳教所执行；（４）监护处分，适用于无责任能力

或限制责任能力，且精神异常有犯罪危险性的人，对
他们进行治疗、监督、保护，以防止其危害社会，一般

在精神病院执行；（５）矫正处分，适用于吸毒、酗酒、
性变态的犯罪人，对他们进行矫治、隔离或戒除，以
防止其危害社会，一般在戒毒所、医院执行；（６）强

制治疗，适用于患有性病、麻疯病及其他传染病的犯

罪人，对其施以强制医药治疗，矫正、辅导、监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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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其犯罪，一般在性病院、麻疯病院或其他医院执

行；（７）善行保证，对有再犯危险性的人，令其提供

一定数量的金钱或有价证券，以保证其将来不再犯

罪；（８）吊销营业执照，适用于滥用职业或营业上的

专有知识或特有的关系而实施犯罪的人，禁止其在

一定期间或永久从事该项职业或营业，预防其再犯

此罪；（９）剥夺驾驶许可执照，适用于欠缺驾驶能

力，不适宜驾驶机动车辆的交通肇事的犯罪人，以确

保道路交通的安全；（１０）没收，没收犯罪使用的物

品、犯罪所得的物品、违禁品等，消除、预防再犯罪的

物质条件；（１１）解散单位，以消灭其再犯能力；（１２）
驱逐出境，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外国人，在刑

罪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强制其离境返回所属国或

允许其居留的第三国，以防止其在我国领域内再犯

罪。
２ 我国保安处分的立法模式

我国保安处分的刑事立法以刑法修正案的体例

将保安处分纳入刑法典是最佳的立法模式。 我国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修正案颁布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

采取特别刑事立法的体例对某类和某种犯罪及其刑

罚作出专门规定。 随着特别刑法的增加，相互之间

的冲突日益显现，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为了

解决特别刑法间的矛盾，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八届人

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对特别刑法进行了

全面整理和吸收，大大扩充了我国 １９７９ 年刑法典。
此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均采用修正案的体例，现已颁

布 ４ 个刑法修正案。 采用修正案的立法体例，既能

对新罪作出规定，又能对刑法典中的罪与刑进行修

改，还能保持刑法典的完整与统一。 因此，我国保安

处分的刑事立法应以刑法修正案的体例将保安处分

纳入刑法典。 保安处分以专章的形式进入我国刑法

典，作为刑法总则第四章之一，放入刑法总则第四章

之后、第五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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